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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职称办〔2006〕34 号 

 

 

关于于振东等四位同志一级教练资格的通知 

 

市体育局： 

经市中级教练审核组审核，于振东等四位同志已具备一级教练

资格(名单附后)。资格自 2006 年 9 月 27 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二○○六年十月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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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通过人员名单： 

市体校     于振东   何  杰  王从磊 

市体工队 汪  洋 

 


